
- 1 - 

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        會議紀錄      編號：(監事會) 03     
                                                                                             
 

第八屆第三次臨時監事會  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6年 02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5時 30分 

二、地    點：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審照室 
             (地址︰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226巷 4弄 22號 4樓)  

 

三、主    席：王常務監事瑞民 主持 

 

四、出    席：王常務監事瑞民、陳監事勝川 

               

五、請    假：黃監事漢雄、杜財務理事國源 

 

六、主席宣佈開會：議程確認 

 

七、報告事項：確認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一) 105年 10月 13日第 8屆第 2次臨時監事會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詳附件一) 

(二) 106年 01月 19日第 8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情形。 

 

八、討論提案： 

    （一）、提案一（提案人：王常務監事瑞民） 

案由：本會 105年 9-12月監事稽核相關帳務意見後續處理事

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有關本會 105年 9-12月相關財務執行情形業經監事

會成員多次提醒下列缺失： 

（一）財務理事未能於每週辦理收支帳務事宜，嚴重

影響會員權益。 

（二）本會帳務向來依本會歷任先進所訂定之「福建

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週帳出納處理流程」

（附件二）辦理，前開流程明確定義由「財務

理事」審查該週財務週報表無誤後，並於提款

單上蓋章後交出納人員進行後續領（匯）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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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尚無授權（委託）他人（理事）代理之辦

法或條文，擅自任意委託他人辦理財務事項，

對於本會財務之安全性與執行統一性實有疑

慮。 

二、「財務理事」一職係由理事長提名並經理事會討論決

議通過委任，其職務與責任重大，若經常性（第八屆

就任迄今已發生多次委託他人代理之情形）委託他人

代理該職務，實有不妥。 

辦法： 

一、關於本會財務相關事宜之處理頻率，建議仍應顧及

會員權益及會務運作順暢為主要考量，以每週簽核相

關財務週報表為宜。 

二、有關「財務理事」如因故無法執行其職權而需委託

他人（理事）代理，建請理事會研議相關代理辦法。

但，仍不宜經常委託他人代理財務事宜，以維本會財

務之安全性與執行之統一性。 

三、將會議紀錄送交理事會研議，並請理事會正式回應。 

決議：照案通過。 

    （二）、提案二（提案人：王常務監事瑞民） 

案由：共同審視本會 105年 9-12月相關帳務，提請討論。 

說明：本會 105年 9-12月相關帳務，經稽核後，與前數月仍存

在相同問題。 

辦法：同提案一。 

           決議：照案通過。 

    （三）、提案三（提案人：王常務監事 瑞民） 

案由：監事會於 106年會員大會報告事項，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會 106年會員大會召開在即，監事會應於會員大

會時就監事會對本會財務收支及帳項稽核成果應提

出相關報告。 

二、有關第 8屆第 2次臨時監事會提案四，關於修改本

會章程第二十五條第三款相關修正條文（監事會：至

少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由常務監事召集之，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應於會員大會正式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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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一、授權由常務監事整理相關稽核報告。 

二、授權常務監事整理相關修正條文，並於會員大會正

式提案。 

           決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提案： 

 

（一）、提案一（提案人：王常務監事瑞民） 

案由：檢視本會 105年度預算調整表及本會 106年度預算（草

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會 105年度預算調整表及本會 106年度預算（草

案）共同檢視。 

二、105年度之年度預算之實際執行情形：「二、經費支

出-1人事費-1員工薪資」原預算編列 1,300,000實

際執行數為 1,493,063，「二、經費支出-1人事費-2

員工保險」原預算編列 250,000實際執行數為

268,035，上述二項皆已超支，而 106年度之預算（草

案）卻仍沿用 105年度之預算數字，此預算之編列似

略嫌草率。 

三、本會今年已確定承攬金門縣政府及金門國家公園之

委託案亦頇增聘相關人員，員工薪資及保險費、考核

獎金與年節慰問金等亦頇增加 

辦法： 

一、退回理事會詳細估算後，再送交監事會研議。 

二、授權常務監事審酌理事會提供修正後之 106年度預

算書，並揭示於會員大會手冊。 

決議：照案通過。 

 

 

十、散會：散會時間：下午 18: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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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10月 13日第 8屆第 2次臨時監事會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編號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1 有關本會 105年 5、6

、7、8月份財務收支

報表，提請審查。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2 本監事會就本會財務

收支及帳項稽核作業

事宜，提請討論。 

一、由監事會成員就

本會財務收支及

帳項報告每月查

核一次，由監事

會成員輪流行

之，如輪值之監

事會成員另有要

公，則請於二周

前通知另二位監

事協調處理。 

二、每三個月召開監

事聯合查帳會議

，並覆核前三個

月帳務情形。 

依決議辦理。 

3 有關本會日前例行性

出納帳務及會務處理

作業延誤處理等事

宜，提請討論。 

請理事會就下列事項

訂定相關準則或辦

法.： 

一、除週帳出納處理

流程外，應儘速

訂定會計處理流

程及前開二流程

之處理時程，提

送理事會決議通

過，如涉及變更

章程或會務手

冊，應提下次會

員大會通過。 

二、有關本會會務

（如：函文、委

託服務案…等）

一、已將會議紀錄送

交理事會研議續

辦。 

二、追蹤理事會辦理

情形。 

三、如理事會仍未正

面處理，則於下

次會員大會提案

討論。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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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理時程。 

4 本會章程第二十五條

第三款有關監事會召

開頻率與現行人民團

體法不符事宜，提請

討論。 

一、建議修改本公會

章程第二十五條

第三款為：「監事

會：至少每三個

月召開一次，由

常務監事召集

之，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 

二、由監事會提下次

會員大會通過。 

由常務監事擬稿，並

經連署後提交會員大

會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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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 

週帳出納處理流程 

費用申請人依申請項目填寫單據或提供憑證 

回傳或郵寄至本會 

 

登入當週財務週報表 

 

提送給財務理事審查，確認無誤後於銀行提款單上蓋章 

 

送回本會後，再由出納至銀行處理相關匯款業務 

 

 

附件二 


